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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如果 BVI 公司從經營美食車業務所賺取的利潤被稅務局評定為需要在香港課利得稅，有關通知稅

務局 BVI 公司有應評稅利潤的時限為？ 

 

A. 2016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B. 2016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 

C.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 

D. 2017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B -稅務條例 51(2) 規定納稅人需要在課稅基期終結日(即 2016 年 3 月 31 日) 4 個月內通知稅務局他有應

評稅利潤。] 

 

119. 你會怎樣形容稅務專家所提供的稅務建議？ 

 

A. 節稅 

B. 避稅 

C. 逃稅 

D. 入息被雙重徵稅 

 

[C - 刻意不申報課稅入息而沒有合理理由相信此報稅手法是正確可以構成罪行。透過非法手段逃避繳稅

責任是逃稅行為。] 

 

120. 如果林先生被控蓄意逃稅，在稅務條例下最高的罰則為？ 

 

A. 少繳稅款的 3 倍作為罰金 

B. HK$50,000 及少繳稅款的 3 倍作為罰金 

C. HK$50,000 及少繳稅款的 3 倍作為罰金及監禁 3 年 

D. 罰金無上限及監禁 3 年 

 

[C - 稅務條例 82(1) 。D 是普通法下的罰則。] 

 


